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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強積金於香港退休保障的角色 

預設投資策略 

1. 

2. 

問答環節 3. 



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根支柱 
退休保障框架 (2005年) 

無須供款、
由政府資助
及管理的 
制度 

由政府管理
的強制性 
供款制度 

 

 
由私營機構
管理及具備
足額資金的
強制性 
供款制度 

 
 

自願性儲蓄 
 
 
 
 
 

 
 
 

非正規支援、 
其他正規 
社會保障及 
其他個人資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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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積金 

各支柱互相補足，相輔相成 



完善及優化強積金制度 

• 扶貧委員會於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就香港的退休
保障進行公眾諮詢，肯定了強積金制度是香港退休保障
不可或缺的一環，不能亦不應被其他支柱取代 

 

• 香港應繼續完善強積金制度，並採用多根支柱的退休保
障模式，而各支柱須共同運作、互相補足 

 

• 積金局會繼續優化強積金制度的運作，讓制度發揮更大
的退休保障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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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積金制度的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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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積金制度的成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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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超過85%就業人口獲得退休保障（相對制度實施前僅三分之一） 
 

• 僱員及僱主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參與率接近100% 
 

• 強積金淨資產值約$6,555億，當中＄1,387億是投資回報，平均
回報高於通賬 
 

•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及特別自願性供款達總供款的24%（相對10年
前只佔約10％），反映愈來愈多計劃成員認為強積金是一個理想
的投資平台，對制度有信心 
 



公眾對強積金制度的主要批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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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高、回報低 

基金太多、難以選擇 

行政手續及程序繁複 

不足以應付退休開支 



優化強積金制度的措施 

 

• 預設投資策略 

 －一個現成的投資方案，回應選擇難、收費高的問題 

 

• 建立電子平台（暫名「積金易」） 

 - 減低強積金服務提供者的營運成本，同時向計劃成員提供更大靈
活性及更優質的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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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設投資策略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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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簡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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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  簡稱「預設投資」 
 
• 英文：Default Investment Strategy (DIS) 
 
• 立法會於2016年5月通過為推出「預設投資」的新法例 
 
• 政府於2016年10月14日刊憲  ——  
  
 
•    「預設投資」對強積金計劃成員的投資選擇有極大影響， 
     尤其對從未作出投資選擇的成員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目的 

回應： 

• 強積金基金太多、難以選擇 

• 強積金基金收費高 

 

 

 

 

11 



        為退休作投資的基本概念 

• 工作和退休準備是一個動輒超過四十年的概念（當中包
含工作、 收入、消費及為退休作投資等） 

 

• 強積金成員由剛投身社會工作     開始作出投資 隨
年齡增長  承受風險能力亦有所改變 

當中涉及資產配置的過程，強積金的投資策略因此
也不能一成不變 

 

• 隨接近退休年齡逐步降低投資風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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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什麼是「預設投資」? 

「預設投資」的理念及設計： 

 

• 專為不懂得、沒興趣選擇強積金基金的計劃成員而設 

 

• 參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（OECD）專家建議而設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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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預設投資」如何運作 

預設投資策略 

核心累積
基金 

65歲後
基金 

隨成員接近退
休年齡逐步降
低投資風險 

透過兩個成分基
金的資產配置體
現有關策略 

風險較低的投
資（主要為環
球債券） 

 

風險較高的投
資（主要為環
球股票） 

成員年齢 



    預設投資１、２、３ 

 

※１個現成的投資方案 

※２個成分基金組成：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 

※３個特點：i.  隨成員接近退休年齡降低投資風險 

   ii.  收費設上限       

       iii. 分散投資環球市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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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較低的投資（主要為環球債券） 
 

風險較高的投資（主要為環球股票） 

40% 

60% 

80% 

20% 

年齢 50 - 64 18 – 49 65+ 

i. 隨年齡自動降低投資風險  

預設投資策略的3個特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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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收費設上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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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費 
≤基金淨資產值的0.75% 

受託人 

推銷商或保薦人 

投資經理、保管人及
行政服務提供者等 

經常性實付開支 
≤基金淨資產值的0.2% 

定期年度審計費 

印刷開支及郵資等 

預設投資策略的3個特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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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累積基金和65歲後基金均包括有不同風險程 

度的投資： 

 

1. 環球債券 

2. 環球股票 

iii.  分散投資環球市場  

預設投資策略的3個特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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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預設投資」對不同 
 強積金帳戶的影響 



由2017年4月1日起，即新法例生效後才開 

立的新帳戶： 

 

• 若成員不作出任何投資選擇，日後的強積金將自
動按「預設投資」進行投資 

 

• 成員亦可主動選擇「預設投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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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帳戶 



現有帳戶 

由2017年4月1日起，即新法例生效時已存 

在的帳戶： 
• 大部分現有帳戶將不受影響（因成員已作出投資選擇） 

 

• 過往未曾作出投資指示的現有帳戶（約105萬個） ，其
成員會在6個月內收到受託人發出的「預設投資策略重新
投資通知書」（DRN） 

 

• 除非成員在42日回覆期限內作出特定投資指示，否則受
託人會在其後14天內將帳戶內的資產轉至「預設投資」
進行投資，而新存入的強積金亦會按預設投資策略進行
投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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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2017年4月1日起，即新法例生效後： 

 

• 所有強積金帳戶均可以選擇「預設投資」，或
「預設投資」下的兩個基金（即核心累積基金及
65歲後基金）作為個別基金作出投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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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帳戶 



 如就以下事宜有任何疑問： 
 帳戶的投資選擇 

 曾否作出投資指示 

 帳戶聯絡地址有否更新 

 

     請向所屬強積金受託人查詢 
 

(積金局網站專頁詳列各受託人的聯絡資料： 
http://www.mpfa.org.hk/tch/main/ThematicCampaignonAccMGMT/index.jsp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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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給計劃成員的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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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金局宣傳及溝通計劃 
(三個階段) 



第一階段 (管理帳戶及更新帳戶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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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（由2016年6月起） 

 

 主要訊息： 

「預設投資」的推廣教育 

 退休和強積金投資的公眾教育 

（2016年9月起）帳戶管理的專題宣傳活動，提醒
計劃成員應盡快向受託人查核及更新帳戶資料 

 ( 2016年10月14日起) 政府已就「預設投資」的 

    生效日期刊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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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（2016年12月起） 

 

主要訊息 

「預設投資」的生效日期及對成員的影響 

受託人向計劃成員發出「預設投資策略實施前通知
書」（ DIS Pre-implementation Notice，即DPN ） 

DPN的主要目的是向成員： 
介紹「預設投資」這個新產品 

它對成員的影響 

亦簡介受影響帳戶的過渡安排 

 

第二階段 (了解預設投資對成員的影響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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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階段 (認識過渡安排) 

 

第三階段（2017年4月至9 月） 

 

主要訊息 

新法例對某些帳戶的過渡安排 

受託人會向受影響的計劃成員（約105萬個帳戶的持
有人)發出「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書」（DIS 
Re-investment Notice，即DRN），通知受影響計劃
成員須採取的配合行動 
成員須在42日回覆期限前作出回應 

如成員未有回應，帳戶內的強積金將會在14日內被轉至「預設投資」
作出投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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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成員須留意事項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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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「預設投資」是嶄新的安排，對很多強積金帳戶及成員均
可能會有影響 

 

• 很多成員可能並不清楚： 
 自己有幾多個強積金帳戶 

 自己曾否作出投資選擇 

 自己投資在甚麼基金 

 「預設投資」對其影響 

 

 

 

 

  (一) 

計劃成員留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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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積金局呼籲所有成員： 

密切留意積金局的宣傳 

留意受託人向其發出的信件及訊息 

由2016年12月起，受託人會向全港所有強積金帳戶的
持有人發出「預設投資策略實施前通知書」(DPN)，解
釋「預設投資」及其對成員的影響 

由2017年４月起，受託人會向從未就帳戶作出投資指
示的現有帳戶成員發出「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
書」(DRN) 

 

 

 

 (二) 

計劃成員留意事項 



計劃成員須作出的配合行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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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盡快聯絡自己的受託人 

• 可參閱積金局網站載列受託人聯絡

資料專頁 

不肯定自己有否作出投資選

擇 

• 盡快向受託人查核及更新帳戶資料 

• 向受託人提供電郵地址 

如計劃成員曾更改聯絡地址，

或已一段時間沒收到強積金

受託人的信件 



計劃成員須作出的配合行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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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向積金局查詢（熱線：2918 0102） 
不清楚個人帳戶的詳情 

•  向僱主查詢 
不清楚自己強積金供款戶口

所屬的受託人或計劃 
CA 

P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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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區議會合作宣傳 

• 期望與區議會合作，作廣泛宣傳 

 

• 積金局將會： 

逐一造訪各區議會，向議員介紹「預設投資」 

邀約各區區議員合辦地區活動 

 

• 務求透過區議員的社區網絡，把「預設投資」的 

 訊息帶入社區 

 

 



問答環節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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